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rd.gov.cn//v2/lvzhi/lfgz/fgca/content/post_980733.html)
附錄

关于《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

片区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实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指示和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精神，进一步优化前海蛇口自

贸片区行政执法体制，市政府组织起草了《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

（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正案草案）》）。《条例（修正案草案）》已经市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会后经修改形成《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征

求意见稿）》）。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保证立法质量，现将《修改

决定（征求意见稿）》和有关说明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有关意见和建议可通过寄送、电邮或者传真等方式反馈至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征求意见截至日期为2023年7月18日。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市民中心A区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邮编：518035

传真：88101041

电子邮箱：fzwyh@szrd.gov.cn

附件：1.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

验片区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2.关于《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

验片区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3.《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修改内容对照表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23年7月4日

附件1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

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深圳经济 《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审议了深圳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 （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决定对 《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

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作如下修改：

将第十条修改为：“自贸片区的行政执法工作按照有关规定由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办事处

以自身名义实施。”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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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

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实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指示和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精神，进一步优化前海蛇口自贸

片区行政执法体制，市政府组织起草了 《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 （修正

案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正案草案）》），拟对《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

验片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条作修改。《条例（修正案草案）》已经市七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会后经修改形成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深圳

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条例》第十条的出台背景

2018年12月，根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的规定，省

政府印发了 《关于在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

公告》（粤府函 〔2018〕405号，以下简称 《执法公告》），同意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在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开展知识产权、质量技术监督等11个领域的综合行政执法工作。2020

年10月1日实施的《条例》第十条专门赋予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相对集中的行政执法权

限，明确规定：“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行使商务、知识产权、市场监督管理、交通运输、

生态环境保护、水务、劳动监察、文化 （含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版权）、城市管理、自然资源、

安全生产等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职权。”

二、修改的必要性

（一）依法调整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需要

2022年，省委编办印发 《关于调整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综合行

政执法体制的批复》（粤机编办发 〔2022〕142号，以下简称 《批复》），明确前海蛇口自贸片

区内由街道以自身名义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执法范围与全市各街道保持一致，原其他领域

的执法事权交由各相关主管部门承担。随后，市委编委印发 《关于调整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通知》（深编〔2022〕21号），提出调整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

体制，建议暂停适用 《条例》中涉及自贸片区综合执法的条款，提请省政府废止 《执法公告》。

为落实 《批复》要求，结合市委编委意见，2022年11月，市政府报请省政府废止 《执法公告》。

2023年2月，省政府对外发布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粤府函 〔2018〕405号文件的公告》（粤

府函〔2023〕13号），明确废止《执法公告》。因此，《条例》第十条失去了其存在的政策土

壤，还与省委编办关于调整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规定不一致，亟需作出相应

修改。

（二）优化前海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的需要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月，9年2021

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至120.56平方公里，扩区后的前海合作区范围包含了前

海蛇口自贸片区全域。为全面促进前海合作区高质量发展，2022年市委印发 《关于优化前海深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的实施方案》（深委 〔2022〕5号，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

专门就前海合作区执法体制作出规定，要求按照“统一监管”原则，优化完善前海合作区综合

行政执法体制，科学划分专业执法与综合执法事项，同时明确专业执法由相关职能部门承担。

但 《条例》第十条对专业执法与综合执法事项区分不够，将知识产权等部分专业执法事项也纳

入了综合执法，与 《实施方案》关于优化完善前海合作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要求不相适

应，亟需作出相应修改。

三、关于修改内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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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编办已经批复调整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但 《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

试验区条例》（以下简称 《省自贸区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自贸试验区片区综合

行政执法机构依法承担相关领域的行政执法职责，其具体职权由片区所在市人民政府依照本条

例另行规定”，也就是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是 《省自贸区条例》规定的前海蛇口自贸区

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定机构。鉴于 《省自贸区条例》短时期内不会修改，在此情况下，我市通过

修改 《条例》第十条，明确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行政执法按照有关规定由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

办事处以自身名义实施。《条例》作为经济特区法规在经济特区内优先适用，可以变通 《省自

贸区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关于“由片区综合执法机构行使前海蛇口自贸区综合行政执法职

责”的规定，避免有关执法的法律风险。

修改后，根据我市街道综合执法的规定，自贸片区内街道办事处将以自身名义开展综合行

政执法工作，执法范围与全市各街道办事处保持一致；根据各领域的相关规定，原其他领域的

执法事权交由各相关主管部门承担。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和南山区政府此前已就自贸片区

执法工作进行了充分沟通协调，就街道办事处和各职能局承接片区有关执法工作做好了工作衔

接，对承接执法已经做好了必要准备。

专此说明。

附件3

《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修改内容对照表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条 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行使

商务、知识产权、市场监督管理、交通运

输、生态环境保护、水务、劳动监察、文

化（含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版权）、城市

管理、自然资源、安全生产等管理领域行

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职权。

第十条 自贸片区的行政执法工作按照有关

规定由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以自身名

义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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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优化前海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的需要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月，9年2021
	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至120.56平方公里，扩区后的前海合作区范围包含了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全域。为全面促进前海合作区高质量发展，2022年市委印发 《关于优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的实施方案》（深委 〔2022〕5号，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专门就前海合作区执法体制作出规定，要求按照“统一监管”原则，优化完善前海合作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科学划分专业执法与综合执法事项，同时明确专业执法由相关职能部门承担。但 《条例》第十条对专业执法与综合执法事项区分不够，将知识产权等部分专业执法事项也纳入了综合执法，与 《实施方案》关于优化完善前海合作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要求不相适应，亟需作出相应修改。
	三、关于修改内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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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编办已经批复调整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但 《中国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以下简称 《省自贸区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自贸试验区片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依法承担相关领域的行政执法职责，其具体职权由片区所在市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另行规定”，也就是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是 《省自贸区条例》规定的前海蛇口自贸区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定机构。鉴于 《省自贸区条例》短时期内不会修改，在此情况下，我市通过修改 《条例》第十条，明确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行政执法按照有关规定由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以自身名义实施。《条例》作为经济特区法规在经济特区内优先适用，可以变通 《省自贸区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关于“由片区综合执法机构行使前海蛇口自贸区综合行政执法职责”的规定，避免有关执法的法律风险。
	修改后，根据我市街道综合执法的规定，自贸片区内街道办事处将以自身名义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执法范围与全市各街道办事处保持一致；根据各领域的相关规定，原其他领域的执法事权交由各相关主管部门承担。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和南山区政府此前已就自贸片区执法工作进行了充分沟通协调，就街道办事处和各职能局承接片区有关执法工作做好了工作衔接，对承接执法已经做好了必要准备。
	专此说明。
	附件3
	《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修改内容对照表
	修改前
	修改前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条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行使商务、知识产权、市场监督管理、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保护、水务、劳动监察、文化（含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版权）、城市管理、自然资源、安全生产等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职权。
	第十条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行使商务、知识产权、市场监督管理、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保护、水务、劳动监察、文化（含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版权）、城市管理、自然资源、安全生产等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职权。
	第十条自贸片区的行政执法工作按照有关规定由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以自身名义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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